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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1987年9月5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6年7月5日第
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
法〉的决定》、2016年11月7日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等十
二部法律的决定》修正)第十六条  集体
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
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档案所有
者应当妥善保管。对于保管条件恶劣或者
其他原因被认为可能导致档案严重损毁和
不安全的，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权采
取代为保管等确保档案完整和安全的措
施；必要时，可以收购或者征购。

1.立案阶段责任：检查中发现或

者接到群众举报，予以审查，决
定是否立案。
2.调查阶段责任：对立案的案
件，承办人应调查收集证据。对
群众举报，应当实地进行勘查。
3.催告阶段责任：下达催告通知
书。
4.审查阶段责任：对确有的档案
安全危险，根据情节轻重确定是
否需要代管。
5.决定阶段责任：认为暂不需要
代管的，开具限期整改通知单，
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对未通过
复查或者认为需要代管的，开具
档案代为保管决定书，当场清点
开具清单。
6.执行阶段责任：协助档案清点
、装运、上架。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

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
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
1.对符合受理条件而不予受理
的；
2.未按国家规定代管、收购、征
购档案的；
3.发生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
4.在审查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
的；
5.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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